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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杨凌步长制药有限公司一期工程

行业

类别

水土保持

主管部门

（或主要投资方）
杨凌步长制药有限公司

项目

性质

新建

项目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机

关、文号及时间

杨凌示范区水务局以杨管水发[2017]37号

2017年6月12日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14年5月开工，2018年10月竣工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榆林市绿海生态工程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榆林市绿海生态工程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陕西鑫昌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陕西绿源水利水保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报告编制单位
榆林市榆阳区海宇水利技术服务中心



二、验收意见

验收意见：

根据《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

施自主验收的通知》的规定，2021年8月18日，由杨凌步长制药有限公司在

其会议室主持召开了杨凌步长制药有限公司一期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会。参加会议的有建设单位—杨凌步长制药有限公司、监理单位—陕西绿

源水利水保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监测单位—榆林市绿海生态工程有限公

司、水保方案编制单位—榆林市绿海生态工程有限公司、施工单位—陕西

鑫昌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验收报告编制单位—榆林市榆阳区海宇水利技

术服务中心等人员参加了会议，会议成立了验收组（名单附后）。会前，

参加验收工作的专家、成员踏勘了现场。会上，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

制单位对《杨凌步长制药有限公司一期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内容

进行了全面汇报，监测单位就监测工程情况及主要结论进行了汇报，建设

单位、项目公示、设计、施工、监理就工作情况及验收情况发表意见。另

外，验收组认真查阅了相关资料及手续的完善情况，经过验收组成员认真

讨论和评议，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概况

项目区地处陕西关中平原西南部，地处鄂尔多斯地台南缘的渭河地

堑，系属渭河谷地新生代断陷地带。南侧为我国南北方地理分界秦岭山

脉，北侧为横贯陕西中部的渭北黄土塬。杨凌示范区地势北高南低，坡度

平缓，海拔 516.4～540.1 米。地貌类型分为漫滩、阶地和黄土台原。



项目区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项目区位于暖温带季风半湿润

气候阔叶林区，属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带，土壤侵蚀以轻度水力侵蚀为主。

杨凌步长制药有限公司一期工程总平面布置根据厂区现状及拟建各建

构筑物的性质及生产使用时的艺流程及洁净度要求高低，并结合该地风向

等自然因素的影响，将厂区分为三个功能区： 厂前区、生产区、辅助生产

区。

厂前区位于厂区的中央。拟建人流出入口、门卫一、办公质检综合楼

(一)、办公质检综合楼(二) (含连廊)。人流出入口与厂区西面的新桥路相

接。办公质检综合楼(一)及办公质检综合楼(二)通过连廊连接为一体，现

代风格的建筑造型使其成为该厂的标志性建筑。此外，厂前区还设有小车

停车场，步长广场，进行了重点绿化和美化，设置花园、观赏水池、建筑

小品，形成广场的构图美，融合办公建筑的主体色调与风格，增强厂前区

的景观效果，使企业成为一个洁净、美丽的园林式厂区。

辅助生产区主要集中于厂区的北面，设有危险品库、地埋溶媒储罐

区、废水处理站、垃圾处理、事故池等。此外动力站(含变配电、消防控制

室、地下泵房)、消防水池(2 个)及雨水池位于厂区西面人流出入口的北

面。生产所需的其他公用工程按需要分布于其他各建筑单体中。

杨凌步长制药有限公司一期工程地处中国陕西杨凌农业高新技

术产业示范区。杨凌步长制药有限公司一期工程分为厂区和输电线

路工程区2个监测分区。

本项目水土保持防治措施主要有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防

护措施三部分。其中工程措施表土剥离与覆土 14940m3、土地整治

4.98hm2、蓄水池（155m3）1 座、沉砂池 1 座；植物措施主要完成厂

前区绿化 0.34hm2、辅助生产区绿化 3.02hm2、生产区绿化 1.62hm2



（合计乔木 3114 株、灌木 9338 株、种草 4.98hm2）；输电

线路防治区植物措施为植被恢复 0.40hm2；临时防护措施主要完成临

时袋装土拦挡、拆除2020m，土工布苫盖33189m2等。

项目建设期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总面积为18.55hm2，其中项目

建设区永久占地面积为18.15hm2，临时占地面积为0.40hm2。

项目实施过程中，经监测土方量未发生变化，与方案设计保持一

致。挖填方总量 55.80 万 m3，其中开挖土方 27.90 万 m3，回填土方

27.90 万 m3，无借方和弃方。

项目于 2017年5月进入施工期，于2018年10月底完工。

（二）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

本项目属于建设生产类型项目。项目建设单位为杨凌步长制药有限

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以及国家和行业对生产建设

项目水土保持工作的管理规定，为有效控制水土流失，建设单位于

2017年 2月委托榆林市绿海生态工程有限公司（下称编制单位）承担

《杨凌步长制药有限公司一期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编制工

作，委托书见附件。随后，该单位成立了项目工作组，在认真研读项目

报告的基础上，按照《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规范》（GB50433－

2018）有关规定和要求，详细调查了项目区自然环境概况、社会经济概

况、水土流失与水土保持现状，现场勘测重点部位，通过对项目有关资

料的研究分析，根据油气类项目建设特点和项目特性，对项目区域水土

流失防治的重点地段进行了详细调查。于 2017年3月完成《杨凌步长制

药有限公司一期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



2017年6月12日杨凌示范区水务局以杨管水发【2017】37号

文对《杨凌步长制药有限公司一期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

稿）》予以批复。

（三）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建设单位委托榆林市绿海生态工程有限公司组织水土保持监

测技术人员对杨凌步长制药有限公司一期工程水土保持设施进行了

水土保持监测。成立了杨凌步长制药有限公司一期工程水土保持设

施监测小组，监测技术人员依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和《水土保持

监测技术规范》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开展了水土保持监测工作。项目

建设单位对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的水土流失进行了全

面、系统的治理，完成了水土保持方案变更确定的各项防治任务、

目标。从监测的过程来看，工程项目区内主体工程区等区域的各种

措施较为完善，植物措施得到了较好的落实，有效的防治了因工程

建设带来的水土流失影响。总体来看，本工程水土保持措施落实较

好，施工过程中的水土流失得到了有效控制，项目区大部分区域水

土流失强度由强度下降到轻度以下。经过系统的整治，项目区生态

环境有明显的改善，总体上发挥了较好的保水保土、改善区域生态

环境的作用。

（四）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

建设单位依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82 号）

和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文件要求，委托榆林市榆阳区海宇水利技术服务中

心（以下简“我中心”）进行《杨凌步长制药有限公司一期工程水土

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工作。我中心接受委托后，按照《开发建



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理办法》、《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

施验收技术规程》、《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水利

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

的通知》（水保[2017]365 号）和 《陕西省水土保持局关于生产生

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行政审批改革的通知》（陕水保发

[2018]25 号）等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制定了工作方案并着手组建评

估小组， 确定评估工作技术路线和步骤。于 2021年5月成立了杨凌

步长制药有限公司一期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评估组。评估组

进场，与建设单位、水土保持监理单位就工程建设情况、水土保持

方案实施、总结情况以及水土保持验收的工作进行研究、讨论。评

估组多次深入工程现场查勘水土保持现状，检查工程质量，进行公

众调查；查阅工程档案资料，核实各种措施的工程量和质量，对防

治责任范围内的水土流失现状、水土保持措施功能和效果进行了初

步评估，提出了整改建议。针对杨凌步长制药有限公司一期工程水土

保持项目的特点， 评估组综合使用了全面普查、重点详查、数据分

析与公众调查等方法，对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的水土流失现状

及水土保持设施的数量、质量及效果进行评估，使调查数据量充

分，数据质量可靠， 保证了技术评估成果质量。本报告认为：建设

单位在杨凌步长制药有限公司一期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项目施工过程

中重视水土保持工作，认真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及

法律法规，严格按照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的要求和国家对生产

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的有关规定，认真做好了工程建设期间的水土保持

工作，落实 了水土保持方案，健全了质量管理体系，有效地保证了水

土保持措施 的顺利实施；对防治责任范围内的水土流失进行了较全面



的治理，建成的水土保持设施达到了水土保持技术标准、规范的要

求，完成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任务，工程质量总体合格；各项

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均达到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规定的防治

目标；水土保持投资落实好，满足了水土保持防治要求；水土保持设

施运行正常，水土保持设施运行期管护责任已经落实，可以保证水土

保持功能的有效发挥。因此，该工程已达到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

设施竣工验收条件。

（五）验收结论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杨凌步长制药有限公司比较重视水土保持

工作，按照国家和陕西省制定的有关水土保持和生态环境建设的

法律法规规定，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并报杨凌示范区水

务局批准。根据工程建设的需要，客观实际的对水土保持工程进

行了优化设计。项目建设将水土保持工作作为重点纳入到项目建

设管理体系中，防治思路明确，要求严格。同时，加强设计和施

工管理，强化设计和施工变更管理，使水土保持工程设计随主体

工程的设计而不断优化，确保了水土保持方案的实施，保证了水

土保持工程任务的完成。通过本次评估认为，工程建设单位在工

程建设过程中，水土保持审批手续齐备，管理组织结构完善，制度

建设及档案管理规范。根据水土保持监测结果及现场核实，水土

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18.55hm²。

本工程水土保持设施建设完成后，施工单位依据《水土保持工

程质量评定规程》 （SL336-2006)，对完成的水土保持措施进行了



工程项目划分：本工程划分9个单位工程，16个分部工程,117个单

元工程。单位工程合格9个，合格率 100％。分部工程合格16个，

合格率 100％。单元工程117个，合格117个，合格率 100%。评定

本工程施工质量等级为合格。同时，还对施工原始记录、材料检验

报告等资料进行查验，各项工程资料齐全，符合施工过程及技术规

范管理要求，达到验收要求。经生态效益评估，该项目水土保持防

治效果明显，工程建设扰动土地治理率99.83%，水土流失治理度

99.45%，土壤流失控制比为1，林草覆盖率29.00%，植被恢率为

99.45%。防治目标均能达到水保方案设计的水土流失防治标准。

水土保持补偿费46.38万元，建设单位已足额缴纳。

综上所诉，该项目手续资料齐备，水土保持措施落实完善，水

土保持投资满足区域水土保持防治要求，防治效果明显，满足水土

保持要求。建设单位履行了水土流失防治的法律义务和责任，足额

缴纳了水土保持补偿费，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工程符合国家水土

保持法律法规、规程规范、技术标准和水土保持方案的有关规定和

要求，各项工程安全可靠、质量合格效益显著，水土保持生态环境

建设设施的管理维护责任明确，工程总体质量达到了设计标准，符

合验收条件并通过验收。

（六）后续管护要求

由于本项目已经处于运行期，主要建议是已建水土保持措施的维护：

（1）运行期加强各项防治措施的后期管护，对损坏的水土保持设

施及时进行修复。




